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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前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刑事法学重点学科主办的学术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事法学学科创建于1958年，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刑法组
（三组），研究领域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及相关学科。
40多年来，刑事法学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出版专著、译著、教科书、工具书等2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译文、研究报告和法制宣传文章2000余篇，其中许多著作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学科先后有十多位知名专家应国家立法机关的聘任，直接参与了多项刑事法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
、论证工作，并及时推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刑事法律的不断完善与正确实施作出了积极贡
献。
学科有多位专家受聘在国家司法机关兼任顾问、专家咨询委员，经常就一些重要司法解释和疑难刑事
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在刑事法律实务界颇具声望和影响。
刑事法学学科研究人员先后承担40多项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法学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所形成
的主要科研成果对我国刑事法律学科发展和刑事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刑法基础理论、刑事立
法改革研究、犯罪学、刑罚学、经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领域均有突出建树，出版了一批具有一
流水平的学术代表作；形成了理论刑事法学与规范刑事法学研究兼顾并重，刑事实体法学与刑事程序
法学研究相得益彰，刑法学研究与犯罪学研究融会贯通，中国刑法学与国际刑法学研究交叉互动的学
科特色。
经2002年8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批准，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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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立法改革】　刑事法律语言冲突与规范化　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国际公约
为视角论我国强迫劳动罪的刑法完善　假释制度完善若干问题之探讨　关于未决羁押的几个理论与实
践问题——兼谈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思路　公诉认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现状与构想　对传闻证据规
则的反思——基于对规则本身与引进论者的考察　略论我国刑事认证的立法规制【刑法理论】　犯罪
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欧洲国家刑法的哲学基础——从神权刑法到世俗刑法　犯罪研究整体意识之提倡
——以有组织犯罪立法观念检讨为例　文化生态学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刑事被害补偿制
度新论　行为机制视角下的法人犯罪刑事责任分析　论死刑观念的冲突与协调【刑事司法】　刑事管
辖权刍议　行刑衔接工作机制探究　逮捕制度的价值取向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数据隐私——对数据聚
合、数据采集的法律规制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裁判员制度的理论基础　控辩平等合作诉讼模式
研究　论刑事案件的简易审　刑事二审程序改革实证问题研究　死缓复核与执行变更问题研究　监禁
刑执行中的法律监督　法院层级间内请制之流弊　走出信访困局回归人民司法【刑事政策】　区别对
待是我国打击邪教犯罪的成功刑事政策　论犯罪人一贯表现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死刑改革的策略选择
　论死刑司法适用的标准——兼谈与国际公约有关标准的协调【刑法实务】　美国联邦共谋罪　谈合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态势研究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食品安全犯罪　公司信息披
露义务的刑事责任　致第三者伤亡的防卫行为的性质辨析　探讨经减刑发觋漏罪的并罚规则【国际刑
法】　略论使馆不是“派遣国领土的延伸”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
第一案　对海上海盗行为的管辖和惩处　以主要参与的形式着手实施灭绝种族罪：卢旺达国际刑事　
法庭上诉分庭对检察官诉瑟若姆巴一案的裁决　联合国与国际刑事司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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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7条中有“司法警察”的表述。
这些“司法”表述都不是指国家“司法权”。
二是刑法典中有“司法人员”的规定。
1997年修订《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
工作人员。
”刑法分则中，有对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罪名的规定。
我国刑法上的司法人员，不同于“三权分立”体制下，单指法官，还包括侦查、检察、监管人员。
三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这个“决定”中有“司法机关”的表述：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
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
”显然，其中的“司法机关”并不单指法院，也包括检察院。
在这里，检察机关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也不是军队、企业、事业单位，只能是司法机关。
1997年修订《刑法》第396条第2款中规定的“司法机关私分罚没款物罪”，主体也是指检、法两院。
四是《立法法》。
200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立法法》中有“司法制度”的表述。
《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立法权限，第9条对国务院作出了授权立法规定。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对其授权立法作了限制性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
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国务院不能规定。
这其中的“司法制度”一词，不能理解为单指法院的审判制度。
五是《法官法》、《检察官法》。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法官法》第12条、《检察官法》第13条中有“司法考试”的表述
，初任法官、检察官，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相应的资格，“司法考试”也不是单指法官考试
。
六是《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标题就有“司法”一词。
当然，鉴定本身，并不是司法决定，而是鉴定人对具体问题作出的评断，是一种证据形式。
鉴定结论应当在法定权限内，并使用法律语言。
有的鉴定结论写道：“被鉴定人患偏执型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
”后半句“不负刑事责任”的话，不应是“鉴定结论”使用的语言，而应是司法决定使用的法律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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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前沿(第5卷)》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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